和解协议
甲方：天津煜燊物流有限公司
住所：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雍阳西道57号
法定代表人：张欣武
乙方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注册地址：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
法定代表人：严春来            
授权代表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双方因运输合同逾期支付货款纠纷而涉诉（案号：（2020）津0114执保643号），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：
1、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8月30日前（B40生产线搬迁之前）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其拖欠的货款人民币总计411350元（大写：肆拾壹万壹仟叁佰伍拾元整），甲方的收款账户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杨村支行273987729304，电汇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
2、 甲乙双方和解协议签署后2日内解除对乙方的财产保全措施，诉讼费、保全费由甲方承担；甲方应在收到上述款项起之3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。甲方需向乙方提供《撤诉申请书》《法院撤诉回函》。
3、 乙方按时履行本协议的，则甲乙双方之间的纠纷一次性处理完毕；否则，甲方仍有权继续诉讼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4、 若甲方未及时履行本协议第二条之规定义务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则需向乙方承担人民币411350元（大写：肆拾壹万壹仟叁佰伍拾元整）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。若甲方逾期违约达到十四日的，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同时，甲方则需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人民币411350元（大写：肆拾壹万壹仟叁佰伍拾元整）的百分之十，作为违约赔偿金。
5、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章）
日期：2020年7月31日
乙方（章）
日期：2020年7月31日

